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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在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的框架内，已多次表明有必要更深入、更广泛地讨论数字环境中艺术家和表演者的版权议题。成员国提交的文件以及委员会委托开展的经济影响研究和讨论小组所提供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明确指出在数字环境中保障创作者、作曲家、艺术家和表演者的版权及相关权所面临的困难。
最近，人工智能（AI）驱动的技术迅速发展对版权制度带来了重大挑战，并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值得认真评估。将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内容用作训练输入和人工智能输出对创作者、权利人和创新者提出了版权及相关权方面的各种问题。作者和表演者对在数字环境中使用其作品要求始终合理的报酬，正如数千名艺术家、表演者及其协会签署的大量公开信和请愿书中所述。
此外，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开发公司的跨境性质也对版权及相关权的有效行使带来了新挑战。缺乏国际机制或易于获取的程序，限制了权利人对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主体行使权利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推动帮助促成探索对这些限制的法律和实际解决方案的对话空间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因其颠覆性备受关注，但在数字环境中保障作者、表演者和艺术家获得充分且合理的报酬仍然是一项更广泛的挑战。交流不同国家和地区举措和政策讨论的信息，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为应对这些复杂问题目前正在采用的各种方式。
在2015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提交了一份文件（SCCR/31/4），其中载有对这一问题的法律分析以及关于更深入分析数字环境对版权影响的建议。在2023年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会议上，GRULAC再次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文件，并呼吁成员国和秘书处寻求解决方案（SCCR/43/7）。还提交了载有相关证据和数据的研究报告：卡斯尔-费霍：“数字音乐市场中的艺人研究报告：经济和法律考虑”（SCCR/41/3）；以及科沃：“拉丁美洲音乐市场”（SCCR 42/V1）。
GRULAC认为，数字环境中的版权（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和人工智能值得进一步探讨，正如委员会近期关于人工智能的信息会议所示，这是由于其在艺术家和表演者的创作、生产、管理、营销、共享和报酬方面的不断演变和技术进步。根据SCCR上届会议收到的评论意见，GRULAC向委员会提交了这份关于数字环境中版权工作计划的提案，以有关该议题的研究和辩论为重点，并认识到辩论的复杂性和各种现有立场。因此，我们建议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进程，但不对任何问题持有偏见，或承诺采取某种特定立场。
背景
2015年，GRULAC提交的文件建议就数字服务中作品（包括表演）保护的法律框架、在数字环境中使用受保护材料的公司和企业的作用、其做法和透明度以及向所有人支付版权及相关权费用问题开展分析和讨论。还主张就数字环境中版权及相关权的管理达成共识。2015年至2023年，秘书处提交了以下研究报告：“拉丁美洲音乐市场”（SCCR/41/4）；“数字音乐市场中的艺人研究报告：经济和法律考虑”（SCCR/41/3）。这些研究强调了创作者和艺术家以及版权及相关权权利人在数字环境中遇到的问题。总之，现状是谈判中严重不对等、标准格式合同、缺乏透明度，以及作品和表演的使用费报酬偏低，特别是与公众欣赏这些创作为平台带来的收入相比。上述研究中发现的不平衡现象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加剧，这清楚地表明，对数字环境中受保护作品和表演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商业模式缺乏有意义的讨论，直接影响了拥有版权和相关权的艺术家和创作者。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包括相关的“总括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且仍然具有相关性，但经证明不足以应对大型全球服务提供商占主导地位、按需服务兴起、基于第三方提供内容的平台和最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
工作计划
本工作计划中拟议的活动与委员会的任务授权相关，如获批准，可指导委员会在数字环境中的版权领域开展下一步工作。
目前，该计划并非旨在制定国际立法。其目标是促进知情讨论，使各国能够基于证据和数据做出技术决定，加强法律框架并提供意见，以便SCCR能够就未来活动达成一致。
作为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建议在委员会未来的会议上就以下议题开展研究和辩论：
· 对所采取的市场做法进行研究，包括权利转让和让渡的规则，并分析在向使用互联网的公众提供和推荐内容以及在作品和表演的报酬（或费用）标准方面的透明度。
· 人工智能和监管挑战。研究工具训练与版权之间关系的市场做法和政策或监管解决方案；对用于生成人工智能系统输出的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作品和其他内容的许可和补偿标准和做法；关于用于训练的授权和补偿的规则和做法；以及与表演者相关的语音和肖像权的许可规则和做法。
在这一议题上，还提议讨论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权利人的权利在人工智能开发者情况下的执行机制，以及成员国主管局对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自愿登记，和为此类作品分配识别标志的重要性。
· 为在数字环境中利用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和表演而向其提供报酬的适当方式，探讨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法律替代方案，以保证在数字利用之前的阶段支付权利许可和转让费。
· 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以分析不同的保护模式。建立机制，确保在合同变得不利时可以重新谈判。
· 关于在数字环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利用作品和表演版权及相关权使用费收支现状的研究。
· 研究和制定在数字环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使用技术手段保护作品和表演的实用指南。
· 审查和评估国家和地区层面涉及数字环境中任何类型作品权利问题的解决方案。
· 推动对数字市场中视听作品和视觉艺术的监管与保护的研究。
· 关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适当使用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作品、合同关系透明度和合理报酬或费用的良好做法指南。
为了在推进这项议程方面取得进展，还建议成员国在委员会框架内，在产权组织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就上述议题开发工具、示范法参考资料和教育指南。
工作计划的下一步
建议在委员会会议之前至少举行一次地区技术工作会议，以讨论研究结果，并酌情提出相关意见。这将涉及在拟议领域工作的地区版权局和专业人员的参与。
第1步
· 对所采取的市场做法进行研究，包括权利转让和让渡的规则，并分析在向使用互联网的公众提供和推荐内容以及在作品和表演的报酬标准方面的透明度。
· 人工智能和监管挑战，包括研究工具训练与版权之间关系的市场做法和政策或监管解决方案；对使用的授权和补偿的规则和做法；和与表演者相关的语音和肖像权的许可规则和做法；以及讨论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权利人的权利在人工智能开发者情况下的执行机制，并讨论对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自愿登记，和为此类作品分配识别标志的重要性。
第2步
· 关于数字环境中作品和创作版权及相关权使用费收支现状的经济研究。
· 为在数字环境中利用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和表演而向其提供报酬的适当方式，探讨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法律替代方案，以保证在数字利用之前的阶段支付权利许可和转让费。
· 审查和评估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涉及数字环境中任何类型作品权利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关于公平报酬权以及报酬收取和分配的规定。
· 由于谈判关系的不对等，在作者和表演者与平台、内容聚合商和整个行业之间的谈判中设立最低保障。开展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以分析不同的保护模式。建立机制，确保在合同变得不利时可以重新谈判。
· 研究和制定在数字环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使用技术手段保护作品的实用指南。
· 促进关于数字市场中视听作品和视觉艺术的监管和保护的研究。
· 关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合理使用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作品、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合同关系透明度和合理报酬或费用的良好做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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